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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扶會的品質策略 



「從以機構為中心的觀點來看，使用者往往被視為被動接受服務的一方，然而若以使用者(受扶助人)
為中心(或稱以人為本)的觀點，則民眾可表達其要求與需求，進而協助政策的制定與形塑，與服務
內容及方式的評估。「永續發展目標」(SDG)目標 16，即突顯出此一全新焦點，包括建立包容性的
制度與及司法近用的承諾。」 

OECD平等近用司法政策圓桌會議 (會議記錄，2017 年) 

促進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法律及司法服務 (1)  

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服務 傳統法律及司法服務 

以法律問題為中心 

由律師主導  

以機構為中心 

服務重點在於「降低法律問題對個人生活的
整體影響，而非單獨處理各領域的法律問
題」 

  當事人可表達其需求與要求 

當事人的需求將形塑政策制定，並影響服務
(內容、方式、成效)之評估 



社會經濟/地理環境 

政治/服務環境 

 
及時 

 
 

連結當事人經歷 
 
 

 
協力合作 

 

提供機構範疇內
服務作為全人整
合服務的一部分 

 

 
適切 

 

回應當事人多
變的需求與不
同的能力 

 

 
鎖定目標 

 

持續為特定弱勢
族群提供服務 

 
 

當事
人 

Pleasence et al. Reshaping legal assistance services: building on the evidence base (2014) 

促進以使用者為中心的法律及司法服務 (2)  



法扶分會辦公室 

律師 

法扶會 

審查委員會 
(3 名律師) 

申請駁回 

覆議 

准予扶助 

案件指派 

資力審查 
案情審查 

律師 

扶助律師事務所 

申請人與  
1 名律師  面談 

法律扶助基金會之服務模式 

混合式服務模式 
 以外部扶助律師為

主要服務提供者 
(司法照護制度) 



法扶會的品質策略:促進以受扶助人需求為中心的服務 

專業分科  
品質 

監督與評鑑 

培訓 



針對扶助律師 

2004 法扶會成立 

2007  第一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09  第二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12  第三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07  申訴制度 

2014 

事中、事後管控措施 

 司法院系統法官針對律師評量意見 

2018 

 第四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法官與檢察官問題案件通報單 

2018 

2006 
 設立扶助律師評鑑專門委員會 

法扶會品質控管措施之發展沿革 



申訴 

受扶助人滿意度調查  

院檢意見回饋 

扶助律師評鑑專門委員會 
9 名成員，包括法官、檢察官、律師、學者等 

案件相關文件審查、與當事人會議面談等 

作成決議： 

• 獎勵優良扶助律師 

• 處分評鑑欠佳的扶助律師 

法扶會內部人員 
初步調查 分會案件管理例行審查

(如: 結案審查) 

律師可針對評鑑結果提起覆審 

法扶會品質審查流程  



針對扶助律師 
2004 法扶會成立 

2007  第一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09  第二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12  第三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07  申訴制度 

2012  案件指派限制：每年 24 件       

2014 
 成為法律扶助律師的資格條件 

原則： 2 年以上執業經驗 
 
 專科律師：  
      勞工、家事及消費者債務案件  

2014 

事中、事後管控措施 

事前篩選措施 

2018 

 第四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18 

2006 
 設立扶助律師評鑑專門委員會 

法扶會品質確保措施之發展沿革 

 司法院系統法官針對律師評量意見 

 法官與檢察官問題案件通報單 



專科專派 專科資格審查   

制度設計 

專科資格申請   

申請資格 
1. 最近三年內承辦各該專科案件10件

以上 

2. 最近三年內承辦各該專科案件3件
以上且經分會推薦 

3. 最近三年內參加各該專科領域之講
習、研討會或課程30小時以上 

4. 最近五年內著有與各該專科領域相
關一定要求數量之學位論文或著作 

5. (消債領域)接受訓練完成，向分會
申請通過且經分會推薦者 

 

由外部律師審查委員審查
書狀或內部人員審閱其他
文件，包括：  

• 法院訴訟書狀 10 份或 3 份  

• 法扶會分會推薦函 

• 專業訓練培訓證明 

• 出版品/學位論文 

• 其他證明文件 

例外：  
• 不適用於較偏遠地區花蓮、台東分會 

• 經受扶助人指定，且曾承辦  「本案件歷
審程序之一」或 「與本案件具事實關連」
之案件 

• 因其他因素或為受扶助人之利益，且經
執行長同意 

• 為增進當事人利益且獲得執行長同意 

• 因專科律師均無法接案而無法成功指派
案件    

專科資格期間：3 年 

最終由扶助律師評鑑專門
委員會核定通過 

專科派案試行方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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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派案試行方案 (2) 

勞工 家事 消費者債務 



 管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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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助律師因未履行義務致酌減酬金的比例 

Family Law Employment Law Debt  

專科試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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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可歸責受扶助人因素更換律師比例 

Family Law Employment Law Debt 

專科試行方案 

 分會意見 
• 回覆問卷之分會全數 (7/7) 認同專科試辦計畫有助於提升扶助品質 反覆處理  熟悉精通  品質提升 

• 訪談分會受訪者 (3/4) 認為試行方案某程度可藉由將書狀品質不佳的律師汰除於專科名單之外，微幅地
提升品質 

• 然而受訪分會部分受訪者質疑現行計畫評估品質的方法效果有限，分會實際派案時仍會斟酌與過濾 

初步結果：扶助品質提升? (1) 

消費者債務 勞工 家事 
消費者債務 勞工 家事 



 民間社團/社福組織意見：  
• NGO 指出受扶助人對於律師的共通期望： 

 態度：耐心、富有同情心、關懷與支持… 

 專業能力：良好的溝通、分析與解釋技巧 (例如：避免使用法律專業術語) 

• NGO 受訪者針對專科派案試行方案回饋不同經驗與觀點：  

 品質明顯改善：約 1/3 受訪者 (家事、勞工領域團體)    

 品質雖有改善但仍有不合格律師：約 1/3 受訪者 (家事、消債領域團體)  

 試行方案前後並無太大差異 ( 始終良好) (1個家事團體)   

 無法評論，因其合作的律師向來固定，而他們大多也是法扶的專科律師 (勞工團體) 

 專科律師意見  
 (調查受訪者約佔 20% 的專科律師) 
 

 75% 受訪者認為律師專業技能有所提升 
 

 但大多認為顯著提升的層面為法律技術技能，而非
對於受扶助人處境的理解 

61 (25.31%) 

52 (21.58%) 

144 (59.75%) 

156 (64.73%) 

0 50 100 150 200 

œNo big differences 

œInteractive skills with clients and more 
understanding of their situation 

œCase management skills 

Legal knowledge 法律知識 

案件管理技能 

與當事人互動的能力並深入瞭解案情 

無太大差異 

初步結果：扶助品質提升? (2) 



 現行制度之缺點與挑戰 

缺乏誘因 

加入管道有限 
+ 

行政繁瑣 

有限專科律師+      
     專科專派 

律師迅速倦勤 

 未來計畫 
• 試行方案再展延 3 年 

• 提供財務誘因  

      專科律師酬金合理調整 

• 增加無形誘因與獎勵措施 

• 未來考量可能發展的專科領域： 

 重大刑案 

 兒少法律服務  

 移民移工/人口販運 

專科派案：挑戰與未來計畫 



針對扶助律師 
2004 法扶會成立 

2007  第一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09  第二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12  第三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07  申訴制度 

2012  案件指派限制：每年 24 件       

2014  成為法律扶助律師的資格條件 
原則： 2 年以上執業經驗 

 
 專科律師：  
      勞工、家事及消費者債務案件  

2014 

事中、事後管控措施 

事前篩選措施 

2018 

 第四次受扶助人扶助品質滿意度電訪 2018 

2006 
 設立扶助律師評鑑專門委員會 

法扶會品質確保措施之發展沿革 

 司法院系統法官針對律師評量意見 

 法官與檢察官問題案件通報單 

2006 
 律師教育訓練課程 

確保品質的基礎 



 持續培訓乃是提升扶助律師能力的基石，確保本會持續提供以 
受扶助人需求為中心的法律服務 
• 法扶會所關心並投入的議題並非律師、司法官國家考試以及律師私人執業的主要 

課題，因此往往不受法學院學生/律師所重視 

• 許多新興的弱勢人權議題不斷發生，法令亦可能隨之改變 

• 受扶助人身處的弱勢處境與一般執業律師所服務的客戶情況不盡相同 

 

 近年來，法扶會每年為全國各地的扶助律師分區舉辦 40 多場 
培訓課程，涵蓋以下主題：   
• 勞工、家事、消費者債務、人口販運、難民、移工、迫遷與居住權、少年、原住民

族、身心障礙者等。 

扶助律師教育訓練 



 講者：  
• 來自法律與跨領域的專家、執業律師、NGO、社工以及各該領域的助人工作者 

• 有時甚至邀請該議題的當事人或潛在當事人 

 內容：  
• 法律專業知識 

• 受扶助人的背景或處境 

• 專業技巧 (例如：人際溝通技巧) 
 

法扶會籌辦培訓課程的方式 

瞭解當事人 
（Know Your Customer） 

瞭解法律問題 



 例如：前進部落體驗營 (自 2015 年起) 

體驗教育 



挑戰與未來展望 

平衡 

強化 

改善 

• 在監督/篩選與培訓/賦權之
間取得平衡 

• 在專業人士與當事人意見之
間保持平衡 

• 提高扶助律師對於與跨領域人士合作的意識及能力，以利提供全人全方位服務 

• 增進扶助律師對於弱勢當事人處境的理解，以促進法制改革工作 

• 拓展律師視野並改變其心態、技能，使律師角色於傳統的代理倡議之外，更主動地預防問題發生 

• 發展更適當且有效的品

質指標與評估方法，以

衡鑑品質改善情形  

• 針對各專科領域律師制

定不同的品質保證系統

與管理指標，追求服務

差異化與精緻化 



感謝各位聆聽  

敬請不吝賜教 


